国家基金申报注意事项:
       1． 2015年1月25日前请申请人递交申报书初稿至所在单位。各单位组织专家进行初审，修改后的申报书于2015年2月5日前上报科技与产业处。
        2．2015年3月5日16:00前请申报人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提交申请书。各单位将申请书纸质稿、电子稿、形式审查明细表（即将推出，见科技与产业处网站）统一交科技与产业处（纸质稿务必与系统提交的申请书完全一致），项目组成员务必正式确定，科技与产业处将根据确定的项目组成员进行查重，逾期提交的项目将不再受理。特别注意：课题组成员正式确定后不能再变动。
        3．2015年3月12日16：00前请各单位将申报汇总表、下载打印的最终PDF申请书纸质版（一式二份，双面打印）统一报送至科技与产业处。申请书纸质版须经申请者本人及项目组成员亲笔签字，并且为原件，相关证明信、推荐信、承诺函和其他特别说明要求提交的纸质材料原件等附件附在纸质申请书后一起装订。特别注意：纸版申报书和系统提交申报书务必完全一致。
由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形式审查非常严格，科技与产业处有大量的前期工作要做，请项目申请人务必按学校要求的各时间节点交材料，逾期不予受理。

